
新闻公报 

《2017 年税务（修订）（第 2号）条例》刊宪 

201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 

 

  《2017 年税务（修订）（第 2 号）条例》（《修订条例》）今日（六月十

六日）刊宪，并将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生效。 

 

  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条例》可使香港更有效实施关乎税务事宜的

自动交换财务帐户资料安排（自动交换资料安排）。」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直致力提高税务透明度和打击跨境逃税活

动，并为实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所订立的自动交换资料的

共同汇报标准作好准备。与此同时，经合组织和欧洲联盟（欧盟）一直监

察各税务管辖区实施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进度。 

 

  政府发言人补充：「我们必须因应国际间新近的发展，加快扩展自动

交换资料网络的步伐。《修订条例》可确保香港能备存由二零一七年下半

年起的财务帐户资料与其他税务管辖区交换，使自动交换资料安排得以有

效实施之余，亦不会对财务机构带来过度的合规负担。」 

 

  为落实自动交换资料的安排，由今年七月一日起，《税务条例》下的

「申报税务管辖区」名单将增加至 75个，当中包括 13 个已确认的自动交

换资料伙伴及 62 个准自动交换资料伙伴（准伙伴）。这 62 个准伙伴包括

以下三类： 

 

（一）已向经合组织表示有意与香港订定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税务管辖区

或由经合组织建议的税务管辖区； 

 

（二）香港税务协定伙伴当中已承诺实施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税务管辖

区；以及 

 

（三）欧盟所有成员国。 

 

  政府发言人指出：「《修订条例》不会改变现行在《税务条例》下适用

于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私隐及资料保障要求。香港只会与已签订特定交换

资料协定，并符合经合组织就保障资料私隐和保密的标准及相关要求的税

务管辖区进行自动交换资料。对一般香港市民而言，如果他不是香港以外

任何地区的税务居民，香港的财务机构不会在这计划下将他的资料向税务



局申报。」 

 

  政府会因应《修订条例》推出新一轮的宣传，透过经更新的宣传影片

和声带、海报及小册子，让公众了解主要的改变，并会修订相关财务机构

指引。公众可透过税务局网页（www.ird.gov.hk/chi/tax/dta_aeoi.htm）

获取相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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